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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主題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率全國之先制訂「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

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武漢肺炎) 防疫教育及工作

守則」，落實校園防疫，親師生共同努力!】 
【臺北報導】 

   考量學校、幼兒園、實驗教育機構及團體、補習班、兒童課後照顧中心及

托育機構(以下簡稱學校)為學生密集且容易發生呼吸道傳染病群聚感染之場所，

為降低傳播風險及確保校園防疫作業更完善落實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系統思

維、整體規劃、配套措施，邀集學生家長會、校長協會、教師會等代表制訂

「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武漢肺炎) 防疫教育

及工作守則」，包含監控每日疫情、校內通報個案、因應疫情停課、復課等標

準作業程序以及相關Q&A等提供學校參考，協助學校落實防疫工作。 

   教育局表示加強校園防疫的同時，也是落實學生防疫教育的好時機，因此

建立全國第一個防疫教育及工作守則，學校得依據工作守則成立防疫小組、進

行防疫整備及環境消毒，並請學校掌握教職員工生旅遊史或接觸史，建構完善

防疫體制，並善用多元管道，向家長與學生宣導落實勤洗手、呼吸道衛生與咳

嗽禮節，及生病在家休息等防疫知識，希親師生均能提升防疫知能，重視身體

健康。 

   教育局強調，親師生於開學後將共同落實體溫量測，學校亦將設置體溫量

測站，體溫超過 37.5 度者要儘速就醫，如學校發現疑似個案，務必依規定進

行校園安全通報及本市學校傳染病系統通報；另倘學校出現確診個案，同班同

學老師、共同參加安親班及社團或其他活動接觸之同學老師，均應列為確診病

例接觸者，依健康管理措施確實隔離，且暫停各項大型活動，並取消以跑班方

式授課，希望親師生共同面對疫情並作好防疫作業。 

 


